
醴陵市招标投标管理局
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招标投标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本部门包含二级机构市招标投标交易中心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和株洲市有关建设工程、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活动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。

（二）负责全市招标项目（包括各类房屋、市政、园林绿化、装饰装修工程、水利、交通、公路、消防、弱电、农业综合开发、国土储备和土地整理等建设项目）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其配套的重要设备、材料采购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机构，初审招标代理机构资质。

（四）监督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信息的发布。

（五）负责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立项后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；协助财政部门负责对定点供货、服务单位的资格审核管理。

（六）受理对建设工程、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活动的备案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组建、管理全市统一的分专业招标评标专家库。

（八）负责项目审批机关核准以外的项目的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及招标组织形式的核准。

（九）负责对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中违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行为的查处。

（十）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    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   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全额拨款和非税收入拨款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工资福利、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、工作性专项支出、重点专项。
纳入我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：市招标投标交易中心。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72.7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84.03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81万元，上年结转7.67万元。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72.7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9.85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2.85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64.7万元，是指用于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其中机关运行经费78.3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08万元，是指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 26.3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9 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 19.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5 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.8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4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是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，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用。
。

